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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中、高考教育考试
考务费支出管理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院中、高考教育考试考务费用

的支出管理，确保考试工作的规范组织和顺利开展，根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关于加强中考、高考教育考试考务费支出管理

的通知》（沪教委人〔2020〕48 号）文件的精神和要求，

结合我院关于各项中、高考教育考试工作方案，特制定本

规定：

一、考试考务费支出范围及标准

（一）命题费：向命题组的命题人员和审题人员发放，标准为

每半天 800 元。

（二）阅卷费：向阅卷人员发放，标准为每半天 600 元。

（三） 监考费（含考试组织管理费）：向承担考试任务的主考、

副主考、巡考、监考及考务工作人员发放。标准为每半天 400 元。

（四）劳务费：向包括视频监控人员、试卷保密室值班人员、

医护人员等其他工作人员发放，标准参考学院相关规定执行。

（五）面试测评费：向参加面试测评的考官发放，标淮为每

半天 800 元。向承担面试测评组织管理的工作人员发放，标准为

每半天 400 元。面试测评工作人员数量原则上不超过面试测评考

官数量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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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考务费支出管理工作要求

（一）按照考试工作标准要求，设置各岗位人员数量和工作时

间。

（二）考务费不占绩效工资总额，考务费的发放由教务处、财

务处和人事处负责，釆用银行转账方式结算，不得以现金方式支

付。

（三）严格依照我院关于各项中、高考教育考试工作方案支出

相关考务费用。在列支考务费时，教务处根据财务报销流程，提

供相关实际参加人员签到表、劳务费发放清单等凭证，对超范围、

超标准开支的费用不予核销。

（四）教务处要将当次考试考务费的发放情况汇总报市教育

考试院备案，确保考务费支出发放工作规范有序、有据可查。

三、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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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则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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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考务费用支出标准细则

命题、审题费 面试测评费

面试测评组织管理人员

费

阅卷费 主考、副主考 巡考 监考、考务工作人员

800 元/半天 800元/半天 400 元/半天 600 元/半天 400 元/半天 400元/半天 400 元/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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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3年 6月 15日印发

（共印 3 份）


